
关于印发《机动车价格鉴定有关问题的指导意见》

的

通知

发改价证办〔2010〕248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价格认证中心,价格认证办公室、价格鉴定监测

管理局、价格认定局:

为进一步规范机动车价格鉴定工作,解决机动车价格鉴定操作中的实际问题,

我们制定了《机动车价格鉴定有关问题的指导意见》,现印发你们,供价格鉴证人员

在实际工作中参考。请将操作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反映给我们。

附件:机动车价格鉴定有关问题的指导意见

二○一○年十二月六日

关于机动车价格鉴定有关问题的指导意见

一、机动车成新率的确定问题

机动车的成新率反映车辆在价格鉴定基准日的价格与其全新状态重置价格的

比率。在确定综合成新率时应考虑以下三个基本因素:

(一)实体性贬值:主要指由于机动车使用和自然损耗而形成的贬值。在确定实

体性贬值时,应当考虑机动车各主要部位(如车身、车架、发动机、变速器、前后桥

等五大总成、机动车内饰、电子器件部分等)的使用和磨损程度,以及是否因超负荷

使用、发生重大交通事故等原因导致自身价值加速降低等贬值因素,以机动车结构

及其价值构成比率为权数,量化机动车主要部位的损耗。



根据现行车辆管理相关规定,微型货车、19 座以下出租车强制报废年限为 8

年,不可以延缓报废年限;9 座以下非营运客车(含 9座)、吊车、消防车、钻探车等

专用车已经取消强制报废年限;其它机动车达到报废年限通过检验后可以延缓报废

年限,强制报废年限延长到 9-20 年不等。对国家有强制报废年限标准的机动车可采

用年限法,总使用年限根据机动车强制报废年限确定,实际已使用年限应考虑车辆已

行驶里程、维护保养情况、是否发生过道路交通事故等因素综合确定。对国家没有

强制报废年限的车辆应当考虑机动车的实际行驶里程、维护保养情况、运行区域道

路状况、是否发生过道路交通事故及机动车闲置时间等因素,综合确定鉴定机动车

的实体性贬值。

(二)功能性贬值:主要指由于技术进步引起的机动车贬值。在确定机动车功能

性贬值时,应综合考虑鉴定对象与所选取的参照物机动车的性能优劣和功能配置差

异等因素。

(三)经济性贬值:主要指由于外部因素引起的机动车贬值。在确定机动车经济

性贬值时,应综合考虑国家机动车产业政策的变化、机动车燃油的经济性、配件的

供应情况和价格的变动、品牌的影响力及该品牌机动车的市场保有率等方面的因

素。在国家机动车产业政策、环保政策没有明显变化,或者机动车使用的经济性没

有显著变化时,机动车的经济性贬值可以忽略不计。

实体性贬值、功能性贬值、经济性贬值是影响成新率的重要因素,但这三个因

素之间相互影响,有交叉内容,不能简单套用,价格鉴定人员应根据鉴定车辆的实际

情况确定综合成新率。

二、刑事案件涉及的机动车损失的价格鉴定问题

在刑事案件中,机动车损失是指受损机动车功能、外观恢复或基本恢复到损坏

前的状态所必须承担的费用。如果机动车全损,则机动车损失是指机动车受损前的

价值扣减残值后的余额。



配件价格应根据车辆的实际使用状况考虑综合成新率。一部车辆的构成不是

简单的配件加合,装配过程所耗费人力、物料是车辆整体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随

着车辆使用时间的增加逐步递减。车辆装配过程所耗费人力、物料在车辆损失价格

鉴定中往往是以工时费的形式体现。理论上,在价格鉴定时应考虑装配工艺(工时费)

的成新率,但由于该部分价格构成比较复杂,社会平均成本与个别成本的差异、机械

化生产线装配工艺与维修装配工艺的差异难以量化,因此,在刑事案件价格鉴定中暂

不考虑装配工艺(工时费)的成新率问题。机动车损失的价格鉴定可采用以下公式:

机动车损失=配件价格×综合成新率+辅料价格+工时费+其它费用-残值

三、损毁机动车受损部件修复或更换的确定问题

(一)受损部件修复与配件更换范围,由委托方确定。

(二)对受损部件的修复或更换有争议,由价格鉴定人员向委托方提出,由有资

质的技术检测部门进行检测。

(三)尚在质保期内的受损机动车,应建议委托方指定该品牌机动车的特约维修

站检测,确定受损部件的修复或更换。

四、损毁机动车更换配件的价格和工时费的确定原则问题

(一)损毁机动车在质保期内,配件价格及工时费应以 4S 店标准确定。

(二)损毁机动车超过质保期,可根据该机动车的档次、实际车况,配件价格及

工时费按照行业平均水平确定。高档机动车超过质保期,在保证维修质量的前提下

可根据实际情况仍按 4S 店标准确定。

五、民事案件涉及泡水机动车内饰受损的价格鉴定问题



泡水机动车受损内饰应当以清洗、修复为主,清洗、修复费用超过更换内饰价

格 50%的,可以以更换全新内饰的价格为基础,同时考虑受损内饰在价格鉴定基准日

的成新率确定价格。

六、已停产多年,且市场无新车销售的机动车的价格鉴定问题

在该类机动车的价格鉴定中,若能通过市场调查获得同类二手车较为充分的市

场交易资料,则首选市场法进行价格鉴定;若得不到相关资料,可以采用成本法进行

价格鉴定。采用成本法确定重置价格时,可采用如下方法:

(一)选取同品牌、同级车型、不同配置的全新机动车的市场价格,根据配置差

异调整确定重置价格。

(二)选取品牌不同但车型、配置相近的全新机动车市场价格,根据品牌和配置

差异调整确定重置价格。

(三)以上资料难以获得的,可以按该种机动车停产前的最后市场销售价格结合

市场价格变动情况确定重置价格。

七、走私机动车及走私拼装车、改装车、切割车的价格鉴定问题

对该类机动车应当区分不同情况进行价格鉴定:

(一)通过补办相关手续,能使其符合国家相关规定成为合法机动车的,按照同

类机动车市场价格扣除将其转为合法机动车所需补交的相关税费、流通环节的合理

费用等进行价格鉴定。

(二)不能通过补办相关手续使其合法化的走私拼装车、改装车、切割车,应当

遵循五大总成(发动机总成、前后桥总成、变速箱总成、方向机总成、车架总成)部

分按照价格鉴定基准日机动车所在地废旧金属回收价格进行鉴定,其他零配件按照

市场可利用价格进行鉴定。



八、无牌证机动车的价格鉴定问题

无牌证机动车是指被犯罪嫌疑人销毁牌照、涂改发动机号、车架号,造成无法

查找机动车的原始档案,即无法获取机动车的原始登记信息的机动车。在此类机动

车的价格鉴定中,可通过车型、年款、配件代码等相关信息推定生产、销售年份,结

合机动车实际状况,按照正常的价格鉴定程序进行鉴定。

九、试验机动车的价格鉴定问题

对该类机动车应当按照试验机动车的性质,或其所处的试验阶段,区别不同情

况进行价格鉴定:

未经定型或没有获得国家生产许可,不符合机动车登记规定的科研、定型试验

的试验车,属于机械装置,不应按正常机动车对待,应当根据委托要求,按其生产加工

制作的社会平均成本进行价格鉴定。涉及专利技术、知识产权、商业秘密的根据委

托方要求另行考虑。

对于已经定型并获得国家生产许可,符合机动车登记规定的机动车,应当采用

成本法,在确定重置价格的基础上,根据试验方提供的机动车已进行的试验项目,确

定试验对机动车造成的实际损耗程度,并考虑机动车新旧程度后,对机动车进行价格

鉴定。

十、已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的价格鉴定问题

已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应当根据国家有关报废机动车的政策规定,五大总

成(发动机总成、前后桥总成、变速箱总成、方向机总成、车架总成)的价格,按机

动车所在地废旧金属回购价格计算,其余有使用价值的零部件价格,按拆旧回收件的

回收价格计算。

十一、改装机动车的价格鉴定问题



改装机动车要区分不同情况进行价格鉴定:

(一)依法改装机动车的价格鉴定

经国家认可的,依法批准的改装机动车,如油改汽、黄标改绿标、特种工程

车、特殊用途的货车货箱等,可根据机动车的改装项目,考虑合理

的改装费用,确定改装机动车在价格鉴定基准日的价格,也可参照同类车辆的

市场价格确定。

(二)非法改装机动车的价格鉴定

非法改装机动车通常是指把通过国家标准、许可生产的量产车进行外观和性

能改装后投入使用的机动车。目前,根据机动车管理相关规定,非法改装机动车不能

通过年检,不允许上路行驶。非法改装机动车有两种情况,应区别对待:

1.外观改装机动车:指改变车身颜色、加装饰件等改变外观形象的改装。

对该类改装机动车的价格鉴定应按正常状态的机动车价格扣减其恢复为正常

状态机动车所需要的合理费用,加上被更换零部件考虑成新率后的价值。

2.机械性能改装机动车:指改变机动车的使用性能的机械改装。

量产机动车出厂的使用性能、安全性等各项技术指标是经国家备案许可的,设

计要求要保证机动车最基本的使用安全性和合理的使用年限,同时也是机动车最安

全、经济、环保的选择。改装机动车往往是为了特殊用途对机动车进行机械改造,

如增加进气量,提高发动机转速等。改装后,机动车的某些性能得到提升,但往往会

降低机动车的安全性、舒适性、使用寿命和环保要求。因此,对此类改装机动车进

行价格鉴定时,应考虑机动车的改装项目对机动车安全性、舒适性和使用寿命的影

响。价格鉴定人员在测算此类机动车的综合成新率时应当根据机动车的实



际改装项目,具体分析机动车的实体性、功能性、经济性贬值因素对机动车价

格的影响。


